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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5_AD_E7_AB_A0_E5_c45_76523.htm 六、境外所得已纳税

款的扣除 外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

的所得税税款，准予在汇总纳税时，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，

但是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按照我国税法规定计算的应

纳税额。其适用的税率为30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3的地方所

得税税率之和，不能按外商投资企业实际适用的任何低税率

来计算。其他规定与第六章中的有关规定相同。 七、关联企

业业务往来 我国税法所说的关联企业，是指与企业有以下关

系之一的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: （一）在资金、经营、

购销等方面，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拥有或控制关系。 （二）直

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控制。 （三）其他在利益上

相关联的关系。 按税法规定，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

往来，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、

费用。对于不按独立企业业务往来合理收取或交付价款、费

用，而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的，税法规定，税务机关有权进

行合理调整。其调整的方法是: (1)在商品交易价格方面，按

下列顺序所确定的方法进行调整: 1、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

相同或相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进行调整。 2、按照再销售给

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价格所应取得的利润水平进行调整. 3、

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进行调整。 (2)在融资利息方面

，对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所支付或收取的利息，超过或低

于没有关联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，或者其利率超过或低于同

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的，当地税务机关可参照正常利率进行调



整。 (3)在劳务费用方面，对关联企业之间提供劳务，不按独

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收取和支付劳务费用的，当地税务机关

可参照类似劳务活动的正常收费标准进行调整。 (4)在财产收

益和所得方面，对关联企业之间转让财产、提供财产使用权

等业务往来，不按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作价或收取、支付

使用费的，当地税务机关可参照没有关联关系所能同意的数

额进行调整。另外，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列支向其关联企业支

付管理费。 八、源泉扣缴 税法规定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

设立机构、场所，而有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、利息

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，或者虽设立机构、场所

，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、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，都应当缴

纳20％的所得税。缴纳的所得税以实际受益人为纳税人，以

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。扣缴义务人每次所扣的税款，应当于5

日内缴入国库，并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扣缴所得税报告。 （

九）纳税申报及缴纳 按税法规定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

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，按年计算，分季预缴。季度

终了后15日内预缴.年度终了后5个月内汇算清缴，多退少补。
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、经营

的机构、场所应当在每次预缴所得税的期限内，向当地税务

机关报送预缴所得税申报表.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，报送年度

所得税申报表和会计决算报表。 企业在纳税年度内无论盈利

或亏损，应当按税法规定的期限，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所得

税申报表和会计决算报表。在报送时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

应当附送中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。 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

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机构的，可由其选定其申的一个营

业机构合并申报缴纳所得税。外国企业合并申报缴所得税，



所涉及的营业机构适用不同税率纳税的，应当合理的分别计

算各营业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，按照不同的税率缴纳所得税

，即:各营业机构，有盈有亏，盈亏相抵后仍有利润的，应当

按有盈利的营业机构所适用的税率纳税。发生亏损的营业机

构，应当以该营业机构以后年度的盈利弥补其亏损，弥补亏

损后仍有利润的，再按该营业机构所适用的税率纳税.其弥补

额应当按为该亏损营业机构抵亏的营业机构所适用的税率纳

税。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，在汇总申报

缴纳所得税时，可比照此规定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